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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此
等
計
劃
是
企
圖
掩
飾
美
成
繼
續
侵
畧
越 

好
意
，
列
舉
八
項
和
平
計
劃
，
其
實
美
國
現 

仍
堅
房
腔
舊
調
，
重
提
小
公
平
及
不
合
理 

由
旳
建66

。
脉
及
亙
相
同
時
撤
兵
問
題
。 

北
越
代
表
團
則
表
示
在
如
批
特
，
相
信
一 

共
黨
方
诉
對
於
匿
臣
的
和
議
，
現
尙
在
研
究
一 

、
西
貢
加
拿
大
跳
電
：
用
越
總
統
阮
文
紹 

昨
晚
曾
正
式
技
表
文
吿
，
聲
明
支
持
美
總
統 

匿
臣
的
捌
項
和
讖
，
以
謀
豊
越
戰
，
幷
謂. 

該
爲
議
對
南
純
政
將
於
肆
月
七
冃
所
提
的
六 

項
和
議
，
實
胱
任
何
衝
突2
處
。
、

r 

南
越
下A 院
議
長
阮
伯
良
，(
W
 音
一
昨 

日
曾
謂
匿
臣
的
和
平
提
盟
，
主
張
外
軍
撤
退 

是
壹 @
 好
意
，
但
彼
對
其
他
有
幾
項
如
採
取 

中
立
，
選
舉
，
准
許
越
共
參
政
等
，
尙
感
像 

疑
。

威
靈
鳩
路
透
社
電.•
紐
西
蘭
首
相
荷
里 

郁
昨
謂
匿
臣
提
八
項
和
議
，以
謀
不
息
越
戰 

，
公
平
合
理
，
是
政
治
家
的
僧
風 
幷
謂
巴 

黎
和
談
過
於
長
久
，
而
效
果
甚
微
。

越
共
首
雁
聲
陳
傑
整
則
謂
我
計
劇
亦 

不
是
針
對®
^
^

均
適
當
解
决
辦
法
。「 

美
太
應
雅̂

^

爲
時
，
曾
要
求
對
方 

共
同
詳
細
討
聲
原
的
捌
項
和
平
計
劃
立
衣 

一
週
前
越
共
矗
砌
十.項
和
議
，
同
時
，
我
. 

持
为
聲
明
新
一
墨
認
变
美
所
的
建
議
，
不
是 

硬
性T

成
不
廉
酎
辭
劃
，
仍
有
商
確
變
通
的 

餘
地
：

，*

，

南
越
大
墨
登
林
曾
謂
匿
臣
的
和15，  

是
表
示
爭
國
殊
神
军
的
誠
意
，
而
旦
與
南
越 

的
基
本
立
塲
朿
帶
相
同
。

各

方

量

態

度

不

同

B
黎
路
鑫
盡
：
越
共
和
談
代
表
團
發 

曾
人
昨
曾
對
麝
簽
表
意
見
，謂
匿
臣
現
仍 

堅
持
雙
方
主
利
警
離
開
南
越
，
但
此
項
建 

榮
曾
經
提
出
痴
蓄
被
拒
絶
，
此
次
又
偽
裝

北
越
优
速
雀
阮
春
水
曾
在
會
議
中
，
指 

南
的
意
向
，
現
實
感
仍
堅
持
其
荒
謬
的
要
求 

，
及
綱
續
加̂

^

，
而
匿
臣
的
言
語
，
亦 

不
带
掩
飾
美
國
誓
南
越   

g
立
新
殖
民
成
的

內
閣
，
完
全
用
馬
來
人
担
任
閣
員
，
其
詳
細 

名
單
可
能
今
晚
公
伤~
原
任
首
相
拉
曼
里
僅

「工
胡
六
網
麟
盧
衡
砚̂

8
的
他
也
》
扌
，，/
;
f
 

、
魔 

#'官
方
估
靜
：
四
日*
死
亡
建
工
耳

，•
人
，
偽
者
更
多6

離
以
敷
計
，
縱
火
損
失
財 

物
浩
大
，
難
民
八
百
绘
衆"

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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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 酉 年 收 月 大 初

一 

傳
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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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共

下

週

會

議

一 

(
斯
鼠
哥
爾
奪
十
六
日
路
遥
tt 電

)
據
 

一
接
近
加
拿
大
使
館
人
士
報
吿
稱.
・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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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實
際
討
論   

@
交
問
題
的
首
大
會
議
，
不
會 

在
下
過
以
前
舉
行
。

雙
方
使
館 S 於
外
傅
今
日
開
始
會
議
的 

報
吿
，
均
拒
批
評
。

加
外
長
沙
皮
曾
訓.
ta使
館
對
與
中
共 

棲
觸
嚴
守
靜
默(
但
聞
現
正
等
候*
代
志
菲 

利
沙
抵
達
瑞
典
後
，
始
在
中
共
使
館
舉
行
會 

跳
。

日

今
晨
陰
午
晴 
明
陰
晴
不
定 
- 

高
温
度
亠
八
五 
低
温
度
四
五 

一

4度余

南

韓

破

祿
 

其

中

有

軒

且

間

諜

網

 

政

黨

議

員

美

議

自

指

南

越

警

長

. 

不

應

在

軍

醫

院

療

傷

 

一

(
浅
城
美
聯
社
省)
南
舗
中
央
情
翎
局
一

一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D
美
國
俄
亥
俄
州 

宣
稱
，^
A
^
^

一
北 

60
間
諜
網
組
織- 
民
主m

iser

史
提
動
楊
傳
，
他
對
南
越
全
國 

，
在
此
組
織
但
，
包
括
壹

>C

前
与
英
倫
留
學 
警
務
處
處
長
阮
樂
龍(
譯
昔
)
，
在
陸
軍
的 

學
生
。
及 
一 童
命
執
政
廬
議
員
。

-
華 

68 里
中
央
罄
院
治
療
腿
爲
表
示
不
滿 

此
間
諜
圈^^^

， 5
 - 
名
年 -•
十
七
歲

男
子
朴
德
仁

C  
禅
音
；
他 

11! 賃
劍
橋
學
生

。

史
提
動
楊
指 阮
樂
龍
為
一 
名
殺
人
罪
犯 

，
阮
氏
因
槍
殺
壹
名
越   

.%囚
犯
，«
美
整
 

■
者
拍F
照
片
， 
ti成ar

彼
界.
*
人
士
。 

駭
聲
曾
虞
奧
产
普
立
載
新
聞
照％

 

，
卷
照
片
內
阮
樂
龍
手
持
短
磨
，
向M
 
犯 

頭
部
罐
離
畋
寸 
rtli 国
射
。

另
一
人
賞̂

8
貝
金
姑
南(
薛
音

♦

,

四
十
歲?
另■
G
A
  

8

捕
。 

.
»
■
另
淸
準h
伍
人
與
間
諜
碉
有
關, 

倩
報
員
此
在^^<，

因
此
枇
人&
有
固w

地
址
。 

产
且i

，r
 

， 

一 

史
提
龍
阮
樂
龍
以
美
，
納
稅1
身 

在
破
佛
者
号
有
十A
爲
在
日
本
之
韓 
份
進
人
華
德
里
醫
院
接
受
冶
療
，
他
對
此 
一 

國
爾
民
，
其
墨
包
上
述
南
人
。 

- 

伏
一

事
件
表
示
甚
不»
，
史
福
勳
楊
乃
反
對
史
IS 

首

都

A:
火

一

捲
入
越
戰
者
之
一
。

那

威

a
焚

七

雀

燉

五

條

街

 

(
那
威
，喉
景
路
透»
電
」，此
間
北
極

以

軍

機

遭

埃

炮

擊

毀

卜

(
台
拉
維
夫
路
透
戦
電)
以
色
列
陸
軍 

首
都
侵
素
，
羅
皆
在
市
中
心
內
發
生
大
火 
一
發
言
人
稱
，
一 名
以
色
列
士
兵
，
因
破
成
及 

，
將
伍
條
御
鵰
商
店
及
餅
公
室
等̂
:
宇
金
一
軍
除St

炮
襲
擊
，
不
幸
中
彈
身
亡
，
另
三
名 

部
燒
毀.•
大
火   

-M
七   

(b
時
峭
撲
滅
，
全
部
損
一
則
啞
傷
。

失
估
計
建-
S
8
,

。

軍
除8
 炮
襲
擊
，
不
幸
中
彈
身
亡
，
另
三
名

被
接
及
軍
蹶 »
炮
射
擎
地
區
在
關 

63 
利 

北
af
區
城
内
，
發
言
、
又
謂
，
在
破
炮
弹
襲

消
防■
^
*

度 
to往
搶
救
，
雖
盡
量

設
技
管
救
，
編
波
法
撲
滅
那
間
用
古
老
木
一 
擊
中
，
育
一 
架
以
色
列
軍
議
，
办
被
埃
及
炮 

頭
建
築
的
天
兼
堂
，
升 批
建
築
物
奎
部
終- 
彈
擊
毀"

在
大
火
下
燒
霧~

以
色
列
當
局
，
自
被
炮
彈
龔
擊
俊
，
特 

空
眞
寧
區
內
施h
戒
嚴
令
，
此
外6
尊
寧
區 

内
，
亦
营
發
生
槍
整
事
件
，
聋
壹
汽
車
中
两

消
防
員
悬
/
畤
搏
鬥
後•
雖
庁
將
此 

三
公
敵
土
地
龚
搀
滅
，
但
在
瓦
礫
堆
中
，

仍
小
斷
冒
出
器
，該
审
共
自~
一
萬
人
， 

息S^w

春
落
人
噂
傷
。

消
以
色
列
平
民
，
不
幸
被
檜
彈S
傷
，
眞
寧a
 

在
約
旦
河
西
岸) 
都
市
。

巴

次

擴

大

和

談

洛

治

正

式

提

人

項

計

劃

考

慮

匿

一

£

,

二
(
巴
黎
十
触
頂
美
聯
社
電)
美
大
使
洛
治
昨
由
華
盛
頓
趕
返
巴
黎
，
於
今
晨
出
席
第
拾 

匕
我
越
戰
和
盗
牒)
，
正
式
提
出
美
總
統
匿
臣
的
八
項
和
平
専
議
，
在
此
次
肆
小
時
會
議 

中
，
北
越
殿
城
筝
黄■
曾
抨
擊
匿
臣
此
等
建
議
，
但
幷
不
乘
京
完
全
反
對. 

洛
治
於
會
替
 
'!g
野
記
者
說
明
此
次
會
議
有
何
儁
展
，
但
劇
對
方
雲g

將
對
此
零
围■
 

，
加U 
詳
細
矗
。，：

!

H

i

■ 
河

內

電

台

抨

擊

匿

臣

採

取

失

敗

和

平

立

塲

(
香
港
美 

188
11:
電
)
河
內
官
方
電
台
昨 
政
府
軍
，
及
南
越
軍
小
久
即
能
叱
替
口
前
美

晚
探
取
評
瑜
九
特
約
験
話
方
式
廣
播
，
抨
擊 
軍
所
負
抒
的
作
載
任
務
。

徐
統
建
晚
孫
的
和
中
立
埸
〕
此
項 

該
評i

又
稱
：P
此
可
見
実0
府
書 

廣
播
，
似
乎
是
針
猥
臣
所
提
出
的
八
項
和 
局
旳
計
創
，
不!

篇
束
其
侵
喜
戰
爭
，
而 

¥
蔑
議
，作
間
借
的
答
覆)

8slM

家
幷
抨
擊
匿
臣
所
主
張
的
幾
項 
是
要
將
目
前
东
用
美
国
作
成
的
侵
器
戰
爭
，' 

和
議
，
包
括
有
些
是 6
 調
重 

51 
，
在
過
去
曾
變
 8
 以
美
國
傀
儡
軍
隊
作
戰
的
另-
極
侵
畧 

履
遭
反
到
。
匿
臣
什
其
盛
播
冒
論
中
，
日
屢 
戰
爭
。 

，
— 

次
引
述
所
有
我
軍
，
盟
軍
及
北
越
車
等
逐
漸 

匿
臣
曾
說
：
美
國
中
要
求
取
得一

裡
能 

互
相
撤
離
南
越
，
是
一
極
不
符
實
際
的
解
决 
够
永
久
終
止
戰
爭
的
解
决㈱
法
。 

辦
法
。
因 
ti證
到
侵
畧
者
旳
軍
隊
殳
興
抗
拒 

河
內
電
台
肉
評
盘
家
則
謂
・•
倘
若
匿
臣 

侵st

的
防
衛
軍   

@
互
相
撤
退
，
簡
直M
完
全 
眞
實
項
要
永
久
終
止
息
侵
署
越
南0
戰
爭
， 

6
實
際
的
辩
法" 

及
願
意
鶏
條
件
将
全
部
美
軍
退
出
南
越
，
必 

國
現
正
加
緊
訓
練
南
越 
能
達
成
永
久
的
和
平
。

外
國
事
務
。

他
在
會
濃
上
稱
，
大
部
份
印
非
輔
家
，

專

弥

端

誰W
iM

hS

競
獲V
I
 

H
B
B
e
 無
法

避

免

<

(
台
拉
維
夫
美
聯
社
围
，
一
名
以
色
列 

内
閣
部
長
稱
，
以
色
列
與
埃
及
的
戟
爭
無
出 

避
免
，
埃
及
若
果
從
課

88
處
所
獲
武
器
充
足 

後r

則
叱
塌
戰
黑
會
立
刻
煽
卩
。

警⑥
部
長
沙
臣
在
會
議
中
謂
，
埃
发
在 

碌
彝
士 

-$河
的
侵
襲
行
動
，
並
未S
成
很
大 

的
損
失
，
但
此 M
行
動
，
却
爲
以
埃
再
一
大 

戟
的
先
聲
。

沙
臣
繼
情
，
由/
埃
及
不
管
在
何 @
情 

况
下
，
皆
令
願
意
建
成
和
平
，
故
此
埃
尼
將 

會
發
酎
另
一 
次
戦
爭
。

談
本
週
内
，
埃
及
不
斷
向
蘇
彝
士
河
以 

色
列
發
炮
攻
擊
。

♦ 

法

爲

發

展

核

子

發

電

 

研

究

加

國

製

反

應

爐

 

(
巴
黎
加
拿
大
融
富)
此
間
李
文
迪
報 

刊
稱
，
法 
國
正
在
試 6
 加
國
製
及
美
國
製
反 

應
爐
，
以
便
：推
行
核
子
電
力
計
劃
睥
，
作 

自
計
劇
內
裝
備
乙
一
。

該
蟻
繼
稱•
加
拿
大
所
製
遣n
應$8,  

以
大
量
水
爲
基
本.，
看
來
法
國
對
此
種
反
應 

爐A
有
興
趣
。

85

四
文
謂
，
內
閣
研
究
部
方
面
，
亦
對 

加
國
製
反
應
爐
有85

厚
興
趣
。

股
報
在
文
中
指
出
，
法
就
原
子
館
委
員 

3
，
欲#一

法
國
內
，
發
展
核
子
發
電
計
劃
， 

以
增
加
法
國
的
工
業
，
硏
究
部
謂
對
加
國
製 

反
瞧
焼&
興
趣
原
因
，
爲
不
欲
人
國
裝
備
充 

塞
在
法
團
內
。

吉

隆

坡

續

暴

亂

街

頭

槍

戰

鬥

爭0

\

。

U

&

(
吉
隆
坡
十
六
日
硬
輪
社
電) 

來
西
审
首4
發
络
華
馬
種
族
鬥
爭
暴
亂
事
件
，
至
今 

第
四
日
，
雖
然
繼
續
施
行
日
夜
戒
嚴
法
令
，
但
街
頤
艙
戰
及
縱
火
刼
掠
的
現
象
，
仍
在
發
展 

中
。S
政
府 8
 鐵
亂
應
變
計
，
今
日
网■

立
全«
緊
證
行
動
委
員
营
的
新
摄
構
，
接
管
政 

府
一
切
行
政
職
檀
。
我
會
以
現
任
副
首
相
拉
薩
克S
^
導
人
，
將
取
代
中
央
政
的
及
國
會
等 

一 
切
軍
政
權
力
。

拉
迷
竟
今
日
曾
對
記
者
發
表
報
吿,

85

竭
來
西
骄
執0
的
同
盟
黨
華
人3
員
,
現
已
取

南

非

領

袖

警

告

外

國

 

將

攻

其

訓

練

游

擊

營

 

(
史
堤
卑
寶
士
治
路
過
社/
)
南
非
有 

名
政
治
領
健•
牌
發
隶©

1

自
謂
，
南
非
可
能 

會
被
迫
攻
擊
在
南
非
境
外
的
游
擊
瞬
一
營
寨
。 

領 my85.•
假
如
其
他
國
家
，
仍
繼
續 

訓
練
「
恐
怖
份
子
」
，
在
南
非
發
曲
跟
怖
行 

動
，
南
非
共
和
國
將
無
可
選
擇
餘
地
，
而
攻 

38

所
存
游
擊
隊
訓
練
營
，F
管
比
種
訓
練
營 

毂$
何
處
，
泰
牆
爆
取
同
樣
攻
擊
。

他
男
指
小
，
此 a
攻
擊
行
動
，
包
括
在 

南
非
邊
境
之
外
，85

領
袖
在
國
會
內
專
負
實

消
初 ̂
豆
府
退
巾
的
原
議
，
恢
復8
加
政
何 

職
任9
幷■

，目
OT 國
內S
 亂
旳
情
勢
仍
甚 

嚴
鼠
。
種
族
鬥
爭
的
暴
張
空
氣U

蔓
延
至
婆 

^
洲
内
秒
巴
及
沙
努
般
等
省
池
區
，
匹
爲
曾 

曹
佈
在
緊
歙
法
令
之P
，
暫
特
停
止
核." 
省 

的
原
定
選
曜
計
制
。

局
盟
黨
原
再
華
人
譜
員
卅
三
席
，
於
最 

近
大
選
僵
失
廿
席
。
隨
後
華
人
會
館
旨
直 

佈
退
出
同
盟
黨
政
府
工
作
。
幷
認
爲
跡
域
現 

巳
失
夫
華
人
的
支
持
，
絵
是
引
由
吉
隆
吸
華 

S
 種
族
鬥
爭
除
亂
惨
劇
。

據
可
靠
消
息
常
：
全
國
緊
息
行
動
委
貝 

會
在
即
來
人
拉
価
克
領
導
下
，
寧
備
組
織
新

五

干

敎

師

集

體

遊

行

 

要

求

省

會

吸

納

合

約

 

(
古
壁
市
飘 )
超
過 
一 
千
伍■

英
語
， 

及
法
語
敎
師♦
於
遇
日
時
首
齊
集
在
省@

»- 

外
，
遒a
抗 «
政
府
的
遊
行
。

此
枇
遊
行
者
，
在
微
雨
下
步
行
十
一 ar  

，
憊
後
密
省
蘊
偉
外
作
三
十
分
師
沉
默
抗
事
人 

古
壁
出
語
敎
肺
主
席
拉
利
巴
迪
在
襄 

«
图
，
領
導
避
斤
煮
步
至
省
議
曾
外
，
他
龍 

•
如
政
府
不
接q
@
二
十
二
月
貝
合
同
，
所
有
、 

敎
師
將
集
糧
辭
職
。

，

JK

師
卷̂

^
,
,
•

L

紙
簧
於
省
 

德
骨
外
？^
9
^
@
蠶
鼻
彖
依
語
敘
、 

師
，
欲
利
用
集
體
辭
椎
要
求■
向
喜
府
施
 

壓
力
，
迫
使
省
府
答
應
也
們
旳Bi

求
。 

西

德

工

業

發

達

驚

人

 

全

國

無

龍

工

及

停

工

另
西
德
工
人
，
皆 a
工
會
組
織-
鷹9 

工
曾
方
面
則
向
工
業
部
門
負
責
，
使
人
人
與 

資
方
合 
Ift 爲 
一
。

政

府

修

正

藥

物

法

案

 

避

孕

器

材

將

爲

合

法

 

，
一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我
蜜)
國
海f
議
院 

，'
«
政
府
提
就 
修
正
法
例
鯉
案
進
行
三
讀 

，
在
該
議
案
下
，
政
府
欲
將
藥
物
限
福
項
目. 

擴
大
，幷 ®
湾
犯
罪
浅
中 W
 避
孕
器
材
成
列 

出
禁
止
出
售̂

^

廣
售
條•
■
"
 

3SIS
案
早
期
間
已
預
得
上
議
院
通
图
， 

目
前
第
案p
療
加
總
督
批
卷
，
力
留
/
宜 

佈
成
曰
法
例"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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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與
藥
物
修
働
，
麻
醉
削
控
制
法
例 

■
及
犯   

#
法
插
一
，
皆
列
爲
修
正
消
目
。." 

在
犯
罪
法
修
正
中
，
指
如
一
鎖
悉J

或 

「
未
目
法
律
當
局
允
訐
」
，
而
私
自
曾
避
 

孕
物
品
時
七
，  

1

專
觸
犯
孫
律
行 6
0
， 

加

拿

大

人

多

不

满

意

 

• 

各

行

商

店

限

時

售

貨

， 

《
滿 2

由
訊
，0
加
拿
大
消
費
番
，.厭
煩 

目 
'811 在
加
國
内
大
部
份
地812

訂
日
限
制
的 

售
物
劇
関"
：
「
"

根H
住
后
威
林
太
荣
婚
系
教
授
馬 

.# 

研
善
果
，
大
部
份

—

大
人.
善
欲
取
歐 

善
商
店
休
集
時
牲
，，幷 

61 意a
■

力
便 

原
則F
,

於
解
物
畤
，
，
付
出
段
項
。

S
 倫
敦
授
乂
指
出
，
在
各
大

1$
市
內
所 

定
上
华
九
的9
下
午
八
時
購
物
時
間
，
幷
未 

能
滿
足
消
費
者
需
求
，
特
別 

81 住
在
大m 
市 

消
費
智
而
言
，
他
們
舒
此 1
 制
发
表
示
爲
不

(

1$

訊
)
雲
哥
掴
貿
易
局
主
席19

臣
稱 

，*
德 *
內
，
沒
日
工A
罷
工
或
停
工
事
件 

發
空
，
此 S
億 »
生
產
力
的
秘
密
。 

道
臣
與
貿
易
局
及
他
三
十
名
人
員
，
在 

西
德
旧«
貿
易
力
間
及
談
判
，
雑
獲
得
敲
項 

貿
易S

，
巳
于
週
一
「晚
返
抵
』
冷
。 

他
处
指
出•
西
逋
全
國
十
分
鶴
榮
，而 

生
產
办
又
十6
驚
人
，B：

過
而
次
大
量
通
貨 

膨
脹
後
，
西
德
政
府A
俵
已
箱
tt
ffl侑
形
列 

入
經
濟
糸
統
內
，
以
情
冉&
*
:
*
 第
三
次
通 

皆
脹
膨0

，

，

滿
意
，6
倫
敦
授
與
同
校
另
壹
教
授
，
共
同
一 

舉
硏
三
自
卅
伍
値
城
市
鲁»
表F
述.懒
吿
。^

^

.
—1
B

OHMHHnHKHttffHrctt

(
霹
訊
)
的
有
仇
百
名
健
煉
石
油
工A
 

將
於F
週
五
下
午
四
呼
起
發
動
罷
丄.
，
除
非 

有
關
當
局
能
及■
尋
出
解
决
方
法
，
否
則
此 

罷
工
行
勤
養
駅
免
。

.石
諷
，
化
學
及
原
子
工
人
工
會
，
縛
罷 

工
日
期
函
件
選
变K

大
石
油
公
司
。 

公
司
發
旨
人
指
出
，
無
鹼
如
何
，
在
氏
一 

罷
工
之
前
，
仍
有
希
望
能
尋 m
解
决
方
法
，

他
又 

16
，4

不
幸
段 

生
罷
工
。
仲̂

，
公
司
仍
命 

， m
爲
所
有

BL

客
服
務
•
個
發
 

首
人
沒
指
出
詳
細
方
法
。 

工
會
首
席
鲁
人
罪Al  

指
出
，
此
次
罷
工
話
力♦
工 

會
方
面
希#

।

能
爱
6
因
此 

瘦
得
解
决
方
澤
，
工
會
已
單 

備 6
 任
何
時
間
內
，町
公
司 

筋
面
代
表
再
度
會
面
，
並
希 

望
公
司
方
面
能
提
出
更
好
的 

工
會
方
面
，
在
読
判
中 

，
常
留
自
談
判
的
像
地
，
工
會
人
員
不
願
加 

拿
大1
人
所
靈
得
的
解
决
方
法
，
與
美
國
同 

驗
業L
會
合
約
育
所
介
別
，
工
曾
不
斷
對
公 

司
表
示
，
叶
次
解
决
方
法
，
不
能
少
過
美
國 

同
業
工
人
的
待
遇
價
値
。
、 

美
國
工
人
，
在
目
近
獲9

的
解
决
方
法 

中
，
每
小
時
工
資
共
獲
宿
六
角
三
分
，
本
省 

工
\
，
早
明
間
拒
絕
哥
夫
石
油
公
司
提
舶
， 

給
予
工
人
在
兩
年 
内
分
别
增
期
四
十
式
仙
。 

太

平

洋

航

空

機

械

員

 

表

决

繼

續

服

務

加

班

 

(
芸
訊)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航
空
公
司
機 

械
上
，
經
投
票
後
，
袂
美
噌
該
公
司
之
加 

開
班
僚
服
務
，
査
該
如
司
姫
如
蛇
雷
航
空★
 

司
罷
工
後
，
即
開
始
加
開
班
機
來
往
加
基
大 

各
大
都
市
。

-,--, 

國
際
機
械
士
及.飛
布
立
认
匸
會
發
！6

人 

揖
寮
，
箕
埠
七
百
陵
十
肆
咨̂
:
員

‘决
定
盡 

責
於
他
們g
合
同
，
仍
爲
太
平
半
公
司
麟
加 

開
班
機
服
務
。 

，
•
：

前
廿
給
仍
在
藹
工
中 
*)加
拿
伞
智
航
 

州
公
司
員
丄
，
向
加
拿
大
太
弁
洋
航
空
公
司 

事
工
要
求
協
助
金
，
太
受
洋
航
胡
公
司
員
工 

即
舉
行
投
票
，
缚
後
作
出
廿
項
决
定
。
" 

萩

家

放

映

淫

褻

影

片

 

最

高

法

庭

認

爲

無

罪

 

一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•)
加
拿
大
最
高. 

法
際
指
出
，
私
人
或
豊
羣A
放
映
淫
猥
性
電 

鬓
未
可
指
篇
觸
犯
刑
事■

。 

該
最
高
法
院
判
决
富
，
假
如
此
種
電 

影
公
開
出
售
，
則
屬
於
觸
犯
刑>
 法
例?
.
一 

最
高
法
院
此
壹
判*

，
支
辱
臥
省
上

訴
法
庭

—對
- 
名
男
子
肉
放
映
此
** 
電
影 

而
破
控
吿
，
但
上
訴
庭
宣
佈
無
罪
釋
放
。 ,

*

古
壁
男
子
於 
一 玖
建
七
牟
玖
月
捌
日 

，
己
獲
當
地
法
院
宣
佈
無
罪
，
古
壁
上
訴
法 

院
於 
一 
玖
亠
八
八
年 ®
審
此
案
時
，
亦
支
持
當 

地
法
院
所
作
的
判
决
，
後
再
經/
等
法
重
訊 

時.•
亦
宣
佈
無
罪
釋
放
。

保


